
社團法人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 

105 年「人權推廣計劃」 

支出明細報告書 
 

一、許可文號： 

  衛部救字第 1041368589號函 

 

二、期間： 

    核准勸募活動期間：自 105年 1月 1日起至 105年 12月 31日止 

   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：自 105年 1月 1日起至 105年 12月 31日止 

 

三、募款活動支出： 

    

收入 

項目 金額 ($) 

105年 1月 1日起至 105年 12月 31日 

(募款活動期間) 

3,015,710 

利息收入 249 

本會自籌 0 

合計 3,015,959 

 

支出 

項目 細項 金額 ($) 

必要支出-人事費 約聘人員人事費 287,500 

必要支出-場地租用 
寫信馬拉松工作坊場地費用 14,748 

翻譯工作坊場地費用 22,122 

必要支出-印刷品 

捐款者禮物包製作 25,377 

人權推廣大使制服製作 19,285 

捐款表格&大型掛畫製作 16,918 

雜支 交通費、郵寄費 59,950 

「寫信馬拉松」 

文宣美工 223,952 

翻譯及印刷對稿 102,226 

場地及交通費用 145,256 

校園推廣活動 127,266 

「翻譯志工工作坊」 文宣美工、印刷、導師及場地費 213,500 

人權雜誌 WIRE 
翻譯、印刷、對稿費用 72,800 

WIRE人權通訊出版 323,840 

「我的身體 • 

 我的權利」 
活動宣傳、文宣美工及印刷 78,050 



「停止酷刑」 

翻譯及對稿，活動宣傳、活動物資、

文宣美工及印刷出版及印刷翻譯

及對稿 

65,039 

人事及辦公室開支 倡議人員人事費 1,145,600 

其他雜項 影印、文具、快遞物流費 72,530 

總計 3,015,959 

 

 


